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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-2901 

電話：(07)552-5851 

 

受文者： 本會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24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霖)字第 047 號 
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公文影印，乙份  
 

主旨：檢送中執會高屏區分會函轉「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委

請代轉知宣導院所配合事項」(如附件)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中執會高屏區分會 110年 09月 24日中執高屏(源)字第

030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相關規定事關自身權益請詳細參閱，此次宣導重點如下： 

1.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指標增列排除項目 

2.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之「新院所」必審措施 

3.疫情期間轄區中醫院所醫療費用明顯異於同儕者之管理措施 

4.因應 COVID-19 疫情提供視訊診療-申報規範提醒 

5.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送審) 

6.110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方案修訂重點 

7.違規查核案例 

8.110 年第 1-2 季民眾申訴 

9.醫療(事)機構 COVID-19 停診(業)補償-修正重點 

10.醫療費用申報總表線上確認 

11.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近期增修重點 

12.其他法規修訂重點 

13.院所欠卡押金收據退費期限應正確標示退費期限 

14.健保卡取號異常請以異常卡號上傳與申報，不可要求病患

自費 

15.每月完成門診時間網路登錄作業 

 



 

 

 

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區分會（函） 

地    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 號 5 樓 

聯絡電話：(07)5525851 
傳真電話：(07)5542901 
 

 

受文者：高雄市、大高雄、屏東縣中醫師公會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24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執高屏(源)字第 030 號 
速別：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 

  
主旨：檢送｢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委請代轉知宣導院所配合事項｣(如附

件)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 
說明： 

一、相關規定事關自身權益請詳細參閱。 
二、此次宣導重點如下： 

1.  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指標增列排除項目 

2.  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之「新院所」必審措施 

3.  疫情期間轄區中醫院所醫療費用明顯異於同儕者之管理措施 

4.  因應 COVID-19 疫情提供視訊診療-申報規範提醒 
5.  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 送審) 
6.  110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方案修訂重點 
7.  違規查核案例 
8.  110 年第 1-2 季民眾申訴 
9.  醫療(事)機構 COVID-19 停診(業)補償-修正重點 
10. 醫療費用申報總表線上確認 
11. 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近期增修重點 
12. 其他法規修訂重點 
13. 院所欠卡押金收據退費期限應正確標示退費期限 

14. 健保卡取號異常請以異常卡號上傳與申報，不可要求病患自費 

15. 每月完成門診時間網路登錄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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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高 屏 業 務 組 委 請 代 轉 知 宣 導 院 所 配 合 事 項 
依據 110.09.09 第 2 次共管會議決議辦理 

一、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指標增列排除項目 
--自 110 年第 4季起實施(指標擷取費用年月 110 年第 2季申報資料)  
(一)理由：｢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」新增收案對象「呼吸困難」，

特定治療項目代號為 JQ(呼吸困難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)，另 110 年 3 月 1
日起新增診療項目編號(D01~D08、E01~E12、F01~F68)。 

(二)配合修正｢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總則 5 如下： 
本辦法指標涉及費用者，皆排除代辦、專款案件(如案件分類 25、22 且特定治療

項目 C8、JC~JP、JQ 等)…。另針傷醫令係指醫令代碼第一碼為 D、E、F 之處

置，不含專案 P 碼之處置。修正後抽審辦法詳附件。 
二、「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」之「新院所」必審措施 

 依抽審辦法，新特約院所須連續抽審 6 個月；因應疫情停審，致新特約院所專業

審查未足 6 個月者，於疫情趨緩恢復審查時，仍須補足專審月數共 6 個月(例：原

抽審 110/01-06，調整為 110/01-03、110/10-12)。110 年 4 月起新特約院所，於疫情

停審期間如檔案分析發現異常，仍採篩異專審方式處理。 
三、疫情期間轄區中醫院所醫療費用明顯異於同儕者之管理措施 

(一)「健保署因應 COVID-19 調整作為」之醫療費用審查規定略以，醫療費用案件自

110 年 4 月至 9 月(費用年月)暫停例行抽審，惟得由各分區共管會議進行異常案件

管理。 
(二)邇來檔案分析發現部分院所成長率、單價於疫情下持續成長，將篩選高異常院所

抽審，家數不高於特約家數比率 5%。 
四、因應 COVID-19 疫情提供視訊診療-申報規範提醒 

 
五、請踴躍參加專業審查作業紙本病歷替代方案(PACS 送審) 

(一)申請參加 PACS 送審的程序: 

  1.電話通知費用承辦人→首次採雙軌審查(併送書面及電子檔)→評估符合者，函 

    文通知單軌作業開始實施之費用年月。 

  2.單軌作業院所→僅需傳送電子病歷，不需列印醫令清單，僅需下載「抽審案件  

    單筆/批次上傳結果查詢-查詢結果」寄送健保署高屏業務組。 

(二)院所詢問今年已經做了「年度抽審」，想參加 PACS 送審是否會被核扣費用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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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.已執行「年度抽審」之院所，電話通知→想要參加「PACS 送審」→健保署會以 

         行政審查方式辦理，不做費用核扣，僅檢視病歷電子檔是否符合規定。 

       2.尚未執行「年度抽審」或持續抽審中之院所，電話通知→想要參加「PACS 送審」    

→以該次抽審月份採雙軌審查。 

(三)為鼓勵院所參加 PACS 方案，現行抽審辦法已列入符合「參加紙本病歷替代方案-

病歷電子檔送審」之院所可降低抽審權值分數。 

(四) 抽審案件送審方式差異比較表如下： 
送審方式 書面紙本送審 病歷電子檔(PACS)送審 

院所

提供

送審

內容 

1.病歷首頁 列印紙本，每病患須一份 電子檔上傳 

2.病歷內容 列印紙本，每病患須 2個月病歷 電子檔上傳 

3.醫令清單 列印紙本，各流水號均須列印 

不須列印醫令清單 

僅需列印「抽審案件單筆/批次上傳結

果查詢- 查詢結果」 

耗費成本 

1.紙張費用 

2.印表機耗材費用 

3.行政人力成本 

4.郵資(依郵件重量而定) 

1.系統免費(資訊廠商合約已含) 

2.平信郵資 8元 

差異比較 

1.整理繁瑣 

2.郵資費用較高、耗費大量紙張

及裝訂人力 

3.較耗費資源 

1.便捷省時 

2.節省郵資、紙張、裝訂人力成本 

3.節能減碳愛地球 

六、110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方案修訂重點 
*不予核發資格-新增「未符合鼓勵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」 
*核發資格-新增「以分數判定」：取積分總和排序全國前 90%院所核發。 
*修正重點朝向→需符合多項加計原因以取得較高積分，可增加獎勵鑑別度之目的 
*6 項加計原因： 
 參加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  
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查詢率>20% 
 VPN「每月」登錄門診時間 

七、違規查核案例 
違規樣態 處分情形 相關條文 

未接受診療處置申報醫療費用 
保險對象住院期間未接受中醫之針灸治

療、推拿治療或外敷藥處置、中醫輔助

醫療診察、中醫輔助醫療舌診儀檢查、

中醫輔助醫療脈診儀檢查等處置。 

停約處分 
 醫院中醫部門診

業務 
 負有行為責任醫

師 

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81條、全民健康保險

醫事服務機構特約

及管理辦法第39條。

自創就醫紀錄 
保險對象為申請商業保險理賠，未至診

所就醫卻將健保卡放在保險黃牛處或

診所內。 
診所刷取健保卡序號製作不實病歷並

以虛偽之疾病名稱申報醫療費用。 

終止特約處分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81條、全民健康保險

醫事服務機構特約

及管理辦法第40條。

 當年度於週日看診(30 日或 45 日以上) 

 在無中醫開業地區新開業者 

 教學研究且績效卓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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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樣態 處分情形 相關條文 

虛報醫療處置 
資料分析及訪查發現中醫師至養護中

心診治住民並申報費用。 
未替保險對象施行針灸，虛報針灸治療

費用、由推拿師推拿虛報傷科治療費

用、非醫師親自調劑虛報藥事服務費 

停約處分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

81條、全民健康保險

醫事服務機構特約

及管理辦法第39條。

建議： 
民眾透過健康存摺或同儕藉由雲端查詢系統，發現診所申報不實之案件日益增

加，針對匿名或不願曝光之檢舉案件，健保署均先輔導自清，請院所確實自清並

依規定核實申報費用。 
為免院所誤觸法規，請會員正確上傳就醫紀錄及核實申報費用。 

八、110 年第 1-2 季民眾申訴 

民眾申訴樣態 相關法規及提醒事項 
額外收費(自費抱怨) 
ex:診所藥品自費項目眾多，針灸治療另

需加收100元材料費。 

本保險給付之項目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除

依第十四條規定收取費用外，其他不得囑

保險對象付費或自購藥劑、治療材料或自

費檢查，亦不得應保險對象要求，提供其

非醫療必要之服務及申報費用。(依據全民

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

13條) 

服務態度及醫療品質 
ex:接受針灸治療後，反映舌苔厚要求再

診療，診所表示內科及傷科不能同時

診療，需另自費。 
多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
ex:健保身分已改為無職榮民，但診所櫃

檯受理掛號時未顯示「榮民」身分，

仍被要求繳納部分負擔。 

提醒： 
若有健保身分疑義，院所可協助「更新」

健保卡，以即時釐清。 
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63條第

2項，榮民、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(健保6
類1目之被保險人)，其部分負擔費用由

退輔會補助，但不含依附加保之眷屬。

上開6類1目之被保險人，其健保卡內之

身分註記代碼為「2」無職業榮民。 
九、醫療(事)機構 COVID-19 停診(業)補償-修正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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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醫療費用申報總表線上確認 
目的說明： 

1.簡化院所醫療費用申報流程，及減省每月寄送時間及郵資。 
2.醫療費用申報總表線上確認取代寄送紙本 
權限申請(透過 VPN 申請權限)： 
路徑：VPN/醫務行政/特約機構作業/試辦計畫:76 -申報總表線上確認 

聯絡窗口：請洽貴院所醫療費用經辦 

醫療費用申報總表線上確認操作方式  

 

 

十一、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近期增修重點 
醫療院所授權查詢「雲端藥歷」之使用者須為醫事人員(110.8.26 生效) 

1. 系統以使用者登入憑證之身分證號確認醫事人員身分 
2. 非醫事人員仍可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等憑證進行 VPN「醫事機構登入」，

使用其他服務項目(如：使用「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查詢系統」檢視 TOCC
提醒) 。 

「中醫用藥」頁籤延長資料提供區間為 12 個月(110.7.15 生效) 
1. 資料提供區間由原先「3 個月」延長至「12 個月」 
2. 就醫區間之下拉選單增加「近六個月」、「近九個月」，若選擇「全部」則

可查詢到目前收載之全部資料(近 12 個月)。 
3. 進入頁籤預設查詢為「近六個月」 

COVID-19 相關訊息 

「檢查檢驗結果」頁籤：收載病人過去 6 個月的公、自費 COVID-19 抗原快速檢驗

及病毒核酸檢驗結果(110.05 生效)。 

TOCC 提示視窗增列提示訊息(110.8.10 生效)，更新項目為：抗原快篩陽性個案(10

天內)、指定處所隔離之 PCR 檢驗陽性確診個案―居家隔離(17 天內)、指定處所

隔離之PCR檢驗陽性確診個案―於醫院/集中檢疫所解除隔離治療後返家居家隔

離(7 天內)。 

十二、其他法規修訂重點 

已公告： 

1.中醫支付標準(110.6.1 生效) 
修正「高度複雜性傷科」適應症病名代碼 

 附表 4.5.2 高度複雜性傷科(多部位損傷)適應症 

 附表 4.5.3 高度複雜性傷科(脫臼)適應症 

 附表 4.5.4 高度複雜性傷科(骨折)適應症 

2.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-修訂重點(已生效) 
收案對象增列「呼吸困難」 
適應症主診斷碼：J12-J18、J43-J45、J69、J70、J80、J81、J84、J90、     
J91、J93、J94、J96、J98、J99、P23、P24、P28、R06。 
特定治療項目(一)：JQ (呼吸困難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) 

支付標準刪除通則七：本計畫之案件(同一個案)每二週不得申報超過七次

(ICU 患者除外)。 
3.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-修訂重點(110.4.1 生效) 
修訂支付標準表 
疾病管理照護費(P64011)申報頻率限制：56 天申報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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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-修訂重點(110.10.1 生效) 
收案申請書：上傳 VPN 期限由 30 日內調整為 14 日內。 
照護期間：由 24 個月調整為 12 個月。 
居整計畫新增項目，即日起改以線上 VPN 申辦(本項即日起生效) 
 例：該醫院/診所已加入居整團隊，此次僅新增參與人員，由該人員在執

業登記院所 VPN 申辦 
 居整院所新增中醫師-VPN 申辦方式 

 
 

 

尚未公告： 

1. 中醫支付標準通則五(針傷合理量計算)文字調整，以符合實際定義 

   「個別專任醫師申報針灸、傷科及針灸合併傷科治療之合理量」，於字面上 

     易解讀為「院所個別單一之專任醫師(依 ID 別)」，然實際定義應為「院所 

     平均每位專任醫師之合理量」，為避免產生混淆且較符合實際定義，「個別 

     專任醫師」修訂文字為「平均每位專任醫師」。 

      通則五標題與細項(二)1.「其中內含中度複雜性針灸：每位專任醫師每月上 

        限為…」、(二)2.「其中內含高度複雜性針灸：每位專任醫師每月上限 

        為…」，「每位專任醫師」均修訂文字為「平均每位專任醫師」。 

2.中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-修訂重點 

屏東縣林邊鄉變更為無中醫鄉鎮區 

3.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-修訂重點 

配合中醫試辦計畫調整，5 支指標計算公式新增排除條件 

 新增排除： 

 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 (特定治療項目代碼一：JP) 

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-呼吸困難(特定治療項目代

碼一：JQ) 

 居家中醫醫療服務(案件分類 31 且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碼 EC) 

 受影響之 5 支指標為 

 使用中醫門診者處方用藥日數重疊二日以上之比率 

 就診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 

 使用中醫門診者之平均中醫就診次數 

 就診中醫門診後隔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 

 於同院所針傷科處置次數每月大於十五次之比率 

另有 1支指標修正文字 

 
 點閱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任一頁籤即納入分子計算 

十三、院所欠卡押金收據退費期限應正確標示退費期限 

例如：「就醫之日起 10 日內（不含例假日）持卡退押金」 
※依自墊費用核退規定： 

未帶健保卡於就醫之日起 10 日內（不含例假日)可持卡至院所退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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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健保卡取號異常請以異常卡號上傳與申報，不可要求病患自費 

 
十五、每月完成門診時間網路登錄作業 

 本項已列為中醫品保款指標，請貴院所每月於 VPN 之「保險人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

護專區」介面完成次月門診時間登錄，有異動者須修訂看診起日及時段並儲存，無

異動者僅須點選「儲存」後，會自動完成登錄註記。 

【院所可於 VPN「上次登錄日期」判斷上個月是否完成登錄】 

 修改資料後須按「儲存」才算完成。 
若修改後未按「儲存」，網站資料會呈現「院所未登錄」。 
若未鍵入資料僅按「儲存」，網站資料會呈現「休診」 

110 年 4 天以上連續假期： 

假期 日期 天數 備註 

中秋節 9/18(六)-9/21(二) 4 天 9/11(六)補班，9/20(一)彈性放假 

 上述宣導事項，如有疑問請逕洽健保署高屏業務組費用承辦人員詢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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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

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中醫門診總額抽審辦法 1100909 修訂版 

實施日期：自 110 年第 4 季起實施 (指標擷取費用年月 110 年第 2 季申報資料) 

一、總則 

1.本辦法除涉管理指標必抽審外，其他採積分制(有正分、負分)，累計權值分

數高者優先抽審，抽審家數以申報院所家數 20%為上限。惟每院所每年至少

應予抽樣審查一次，不受上限家數規範。 

2.以季為單位勾稽檢核，本季是否抽審，由上上季指標決定(例如：109 年第 4

季抽審，其指標擷取於費用年月 109 年第 2 季申報資料)。  

3.成長差值、成長率之比較基準均為去年同期；PR 值係以本轄區院所排名。 

4.除特別註明者外，抽樣管理類別為論人隨機審查，抽審期間以 3 個月為原則。 

5.本辦法指標涉及費用者，皆排除代辦(如案件分類 A3、B6)、專款案件(如案

件分類 25、22 且特定治療項目為 C8、JC、JD、JE、JF、JG、J7、J9、JH、

JI、JJ、JK、JP、JQ 等)；其他如就醫次數等類指標則一律納入。另針傷醫

令係指醫令代碼第一碼為 B D、E、F 之處置，不含專案 P 碼為首之處置。 

二、管理指標 

--涉本項任一指標皆必抽審 

編號 指標項目 抽審期間 說明 

1 
新院所 
(含醫事服務機構代號變更者) 

6 個月 以申報費用年月起算 

2 年度例抽 1 個月 

1. 每家院所每年至少應抽審 1
個月。 

2. 若抽審發現異常時，得延長
隨機抽審時間(如：病歷塗
毀或未依規定方式修正並簽
章、醫師未簽章、未填寫卡
號…等)。 

3 違約記點或扣減費用之處分者 6 個月  

4 停約處分 1 個月(含)以上者 12 個月 

1. 違規院所：抽審 12 個月。 
註:違反本項另新開業者，除

原本因新特約應抽審 6
個月外，再續抽審 12 個
月。 

2. 違規醫師：於處分結束後
12 個月內，抽審其所執業
或支援之相關院所該月該醫
師之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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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指標項目 抽審期間 說明 

5 延遲申報醫療費用 3 個月 

於延遲申報(受理日逾次月 20 
日)月份起抽審。 
(惟若有特殊情形，應檢具相關
事由向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報
備，經認定確屬特殊情形者，
得免因本指標抽審。) 

6 
未依規定參加健保署/中執會
高屏區分會之輔導會議者 

3 個月  

7 初核核減率≧10%者 2 個月 
核定後即於近期申報費用年月
至少加抽審 2 個月。 

8 
民眾申訴、經輔導決議加強審
查、專業審查、行政審查及檔案
分析等異常 

視需要 
得採隨機抽審，必要時以立意
抽樣案件送審。 

三、權值指標 

【費用指標】 

編號 指標項目  
統計
維度

指標 
閾值 

權值分數 排除項目 

1-1 
平
均
就
醫
次
數 

內科平均就醫次數 月平均 ≧PR98 5   

1-2 
平均就醫次數 
(內科件數+針傷醫
令量) 

月平均
≧PR98
≧PR95

10 
5 

  

1-3 
平均就醫次數 

(內科件數+針傷醫
令量)成長率 

月平均
≧PR98
≧PR95

5 
3 

去年同期未滿整季 

2 
產
值 

醫療費用成長率-就
醫人數成長率 

月平均
≧0 且 
≧PR98
≧PR95

5 
3 

總醫療費用點數≦PR25

3 
院所醫療費用點數
成長差值 

月平均
≧PR98
≧PR95

10 
5 

 

4 
產
值 

院所任一醫師跨院
歸戶醫療費用點數
成長差值 

月平均
≧PR98
≧PR95

10 
5 

 

5 
院所任一專任醫師
跨院歸戶醫療費用
點數 

月平均 ≧50 萬
3 

(每增加20萬
點，權值再加1)

  

6-1 針
傷
量 

成長差值 月平均 ≧PR95 5  

6-2 成長率 月平均 ≧PR95 3 針傷醫令量≦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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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指標項目  
統計
維度

指標 
閾值 

權值分數 排除項目 

7-1 
就
醫
患
者
平
均
耗
值 

值 月平均

≧PR98
≧PR95
≧PR90
≧PR85
≧PR75

30 
25 
20 
15 
10 

  

7-2 差值 月平均

≧PR98
≧PR95
≧PR90
≧PR85
≧PR75

25 
20 
15 
10 
5 

 

8 至少一個月初審核減率 整季
≧5% 
≧3% 
≧1% 

10 
5 
3 

  

【品質指標】 

編號 指標項目 
統計
維度

指標 
閾值 

權值分數 排除項目 

1 
7 日內處方用藥日數重
複 2 日以上比率  

整季 ≧PR98 10   

2 
同一患者月針傷科處置次數
大於15 次以上 

整季 1 10 (是類患者為全審個案) 

3 
月平均總給藥日數≧
PR70 院所之中 7 日內處
方用藥比率  

月平均
≧PR98
≧PR95

10 
5 

  

【政策指標】 

為配合健保署與全聯會政策。 

編號 指標項目 
統計

維度

指標 

閾值 
權值分數 排除項目 

1 
參加「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

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」 
- - -1  

2 

指標費用年月之門診病人

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

統-中醫用藥頁籤」查詢率 

整季 ≧80% -1  

3 
參加紙本病歷替代方案-

病歷電子檔送審 
-  -1  

4 參加醫療費用電子化作業 -  -1  

5 週日開診次數 整季 ≧6 -1 看診週日平均就醫人次≦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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